
上海大学医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工作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教学函〔2019〕6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

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号）、《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

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06〕4号）、《上海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

剂工作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

法。 

一、指导思想及工作原则 

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按照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中的考生调剂基本条件和要求及我校公布的调剂工作

办法开展调剂工作。 

二、组织管理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 

三、调剂工作细则 

1．接收调剂专业：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0811J9 智能医学诊疗 

0817J9 智能医学诊疗 

070300 化学 

071000 生物学 

2. 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且不低于本院相关专业复试分数线。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

四位与本院调入专业代码前四位一致（例如调剂本院生物学专业 071000，考生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前四位须为 0710）。 

（4）初试科目与本院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

应相同。 

3．调剂时间及工作流程 

（1）考生（包括外单位调剂考生和本校调剂考生）须在规定调剂时间内通

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填报调剂信息。未在调剂服务系统进行的调

剂均属无效。 

（2）学院在调剂系统开放后及时进行调剂考生的报考资格审查。审查不通

过的考生学院将及时通知并予以退回，审查通过的考生将根据初试成绩由高到低

依次排序，以 1:1.5的比例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若进入复试的考生因个人

等原因自愿放弃复试资格，其复试名额将按照考生排序依次递补。 

（3）学院通过“调剂服务系统”给进入复试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考生须

在规定时间及时点击“确认”同意参加复试。 

（5）学院根据考生复试情况确定待录取考生，并及时通知考生，考生须在

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确认。 

四、调剂复试 

1． 调剂考生资格审查。调剂考生根据《上海大学医学院 2020 年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办法》http://medicine.shu.edu.cn/zhaosheng.pdf 中

关于考生资格审查的要求在接到复试通知 24 小时内将材料发至指定邮箱

shuangzheng@shu.edu.cn，接受学院组织的资格审查。 

http://medicine.shu.edu.cn/zhaosheng.pdf


2．调剂复试时间、形式、内容及要求。调剂复试以网络远程复试方式进行，

具体调剂复试形式、内容及要求同本院一志愿报考考生，详见《上海大学医学院

 2020 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办法》；调剂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五、调剂录取 

1. 按照各专业招生计划、调剂复试录取规则，以调剂考生总成绩（初试成

绩*50%+复试成绩*50%=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序，同时综合衡量考生的思想政

治和品德、身心健康状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2. 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复试成绩不合格者（180分以下），不予录取。 

3．调剂复试结束后，学院将复试结果及时通知考生。 

六、信息公开 

调剂拟录取名单由学校统一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未经公示

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 

七、 监督和复议 

1. 调剂工作实行回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本院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及上

海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文件精神，切实维护调剂工作的公平公正，对徇私舞弊的工

作人员要追究责任。 

2. 对复试、录取结果有疑议的考生，可根据《上海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招生

复试考生申诉机制》 提出申诉。咨询与申诉电话：021-66131159、021-66786700。 

八、其他 

1. 我院以研招网信息平台、网站、电话、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公开或发

送给考生的相关信息、文件和消息，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

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 本办法由上海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3. 未尽事宜以教育部《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等文件

和学校相关规定为准。 



 

上海大学医学院 

2020年 5月 19日 


